
 

 

 

 

 

 

 

 

 

 

 

 

 

 

 

  

 

 

 

 

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兩份 1 號公告，將在疫情期間特別適用的部分臨時

性減免政策予以適當調整，規範 2023 年開始特定產業的增值稅加計遞減政策、增值

稅小規模納稅人適用的減免增值稅優惠政策以及相關徵管事項。 

 

 

相較於 2022 年的優惠政策，2023 年對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的政策優惠力道有所調整，而

適用於部分產業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加計抵減比例也下調。其中以下三點值得特別關注： 

 

► 調整免稅標準：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的免稅標準從人民幣 15 萬元（含 15 萬元）下調至

人民幣 10 萬元 

► 將特定免稅政策調整為按 1%課稅：原對於適用 3%徵收率的銷售收入免稅政策調整為按

1%課稅 

► 調減加計抵減比例：對生產、生活類服務業納稅人的增值稅加計抵減比例分別有所下調 

 

 

【安永稅務】 

中國適度調整部分

增值稅減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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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我們簡要歸納增值稅納稅人減免稅和加計抵減政策的變化，僅供參考： 

 

事項 原政策 新政策 

免稅收入標準 

月銷售額人民幣 15 萬元

以下 /季銷售額人民幣

45 萬元以下 

月銷售額人民幣 10 萬元

以下 /季銷售額人民幣

30 萬元以下 

適用 3%徵收率的應稅收入 免稅 減按 1%課稅 

增值稅加計抵減比例 

► 生產類服務業納稅人：

10% 

► 生活類服務業納稅人：

15% 

► 生產類服務業納稅

人：5% 

► 生活類服務業納稅

人：10% 

 

免徵增值稅的月銷售額標準調整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月銷售額人民幣 10 萬元以下的增值稅

小規模納稅人，免課徵增值稅 

 

 

此前於 2021 年 4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舊標準人民幣 15 萬元也於 2023 年 1 月 1 日開始停止

執行。 

 

► 關於新舊標準銜接時間 

 

新標準政策適用期限「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是指納稅義務發生時間。

小規模納稅人應當根據應稅行為的納稅義務發生時間所在期間，判斷其可以享受的具體優惠。

例如，2022 年底簽訂的銷售合約，但是在 2023 年 1 月分才收訖款項或取得索取銷售款憑

據，則納稅義務發生時間是 2023 年 1 月，因此免稅標準適用 1 號公告中的「月銷售額人民

幣 10 萬元」，而非之前的「月銷售額人民幣 15 萬元」免稅標準。 

 

► 關於適用對象 

 

1 號公告規定該項政策的適用對象是「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包含單位、

個體工商戶和其他個人（即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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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所有銷售額未達標準的小規模納稅人都可以享受免稅政策? 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和部

分地方稅務機關以往對類似政策的答覆，理論上以是否已辦理稅務登記或臨時稅務登記為前提

加以判斷。一般情況下，凡是沒有辦理稅務登記或臨時稅務登記的，不享受銷售額未達標準免

稅政策，而是執行按次納稅相關規定，即每次（日）銷售額未達到起徵點（人民幣 300－500

元（含），具體標準參見地方規定），免課徵增值稅；超過起徵點的應當按規定繳稅。 

 

1 號公告對自然人出租不動產之外的其他應稅行為如何適用免稅政策沒有明確提及，具體如何

執行，建議與中國當地主管稅務機關溝通加以確認。 

 

► 關於「月銷售額人民幣 10 萬元」免稅標準的判斷 

 

「月銷售額人民幣 10 萬元」是指不含增值稅的銷售收入。納稅人在計算當期銷售額是否達到

免稅標準時，應當包含所有增值稅應稅銷售行為的銷售額，免稅銷售額、出口免稅銷售額等也

應當包含在內。 

 

免稅標準延續了之前的規定，分為兩個層次，一是看所有應稅銷售行為的合計銷售額，在人民

幣 10 萬元以下的可以享受免稅；二是如果合計銷售額超過人民幣 10 萬元，但是剔除當期不

動產銷售額之後的餘額在人民幣 10 萬元以下的，該餘額部分仍然可以免課徵增值稅，銷售不

動產部分的收入，按現行規定徵免增值稅。如此，可以確保小規模納稅人盡享稅收紅利，避免

偶然發生不動產銷售的納稅人因銷售額超過標準無法享受免稅政策。 

 

需注意，超過免稅標準限額的，應當全額繳納增值稅而非只就超出部分繳稅。例如某按月繳稅

的小規模納稅人，2023 年 1 月分取得合計銷售貨物收入人民幣 11 萬元（不含稅銷售收入，

下同），則應當就該人民幣 11 萬元全額按照 1%的徵收率計算繳納增值稅 0.11 萬元。 

 

► 關於差額計稅 

 

根據現行規定，適用差額計稅的行業包括金融商品轉讓、經紀代理服務、旅遊服務、建築服務、

銷售不動產、勞務派遣服務、安全保護服務等。 

 

上述適用差額課稅行業的小規模納稅人是否可以享受免稅，以差額後的銷售額為標準判斷，例

如某按季納稅的小規模納稅人提供建築服務，2023 年第一季提供建築服務取得收入人民幣

200 萬元，其中向其他建築企業支付分包款人民幣 175 萬元，扣除分包款之後的差額為人民

幣 25 萬元，不超過人民幣 30 萬，可以享受免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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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納稅期限 

 

按固定期限納稅的小規模納稅人可以選擇按月或按季繳納增值稅，一經選擇，一個會計年度內

（即 1-12 月）不得變更。納稅人的選擇不同，所享受的免稅待遇可能有所差異。舉例而言： 

 

單位：人民幣萬元 

2023 年 1

月銷售額 

2023 年 2

月銷售額 

2023 年 3

月銷售額 

2023 年 

第 1 季銷售額 
納稅方式 

可享受免稅
的銷售額 

6 11 12 29=6+11+12 
按月 6 

按季 29 

12 9 13 34=12+9+13 
按月 9 

按季 0 

註：以上數據非來自真實案例，僅供舉例闡述。 

 

建議納稅人根據自身營運狀況選擇按月或按季申報納稅。需注意的是，在某一會計年度內選擇

之後，當年 12 月 31 日之前將不得做出變更。納稅人營運狀況發生變化，合理預計變更納稅

方式後可以享受更多優惠，可以在下一個會計年度的任意時間向主管稅務機關提出申請，不過

這也要同時考慮當時的優惠政策有沒有進一步的變動。 

 

► 關於優惠享受方式 

 

納稅人在增值稅納稅申報時，按規定填寫申報表，即可享受優惠。 

 

► 關於申報填寫 

 

僅享受月銷售額未超過人民幣 10 萬元（按季納稅為人民幣 30 萬元）免徵增值稅政策的小規

模納稅人，無需填報《增值稅減免稅申報明細表》，按以下規定填寫《增值稅及附加稅費申報

表（小規模納稅人適用）》： 

 

• 企業性質的納稅人：填寫第 10 欄「小微企業免稅銷售額」 

• 非企業性質的納稅人：填寫第 11 欄「未達起徵點銷售額」 

 

適用差額徵稅的納稅人，應當在「免稅銷售額」相關欄位，填寫差額後的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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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放棄免稅 

 

小規模納稅人可根據自身經營情況或下游企業抵扣進項要求，就部分或全部銷售收入選擇放棄

享受免稅政策，並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 

 

根據我們的理解，對於月銷售額未超過人民幣 10 萬元、已經就其中部分銷售額開具增值稅專

用發票者、未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那部分銷售額仍可以享受免課徵政策；對於已開具增值稅

專用發票部分的銷售額，如果要享受免課徵政策，則納稅人需先行按規定作廢或者沖銷發票。 

 

► 一般納稅人能否轉登記為小規模納稅人 

 

現行小規模納稅人上限標準為年應徵增值稅銷售額人民幣 500 萬元（含），根據 1 號公告，

理論上年銷售額人民幣 120 萬元以下的小規模納稅人均可享受免稅政策，因此部分一般納稅

人可能會有轉登記為小規模納稅人的意向。 

 

通常情況下，納稅人一經認定為一般納稅人之後不得轉為小規模納稅人，但曾有允許符合條件

的一般納稅人轉登記為小規模納稅人之規定。截至目前，最近一次一般納稅人可轉為小規模納

稅人的時間是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2021 年至今並無轉小規模納稅人的相關規定，後續

是否可能推出政策，尚待確認。 

 

3%徵收率改按 1%課稅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適用 3%徵收率的

應稅銷售收入，改按 1%徵收率徵收增值稅；適用 3%預徵率的預繳增值稅項目，改按

1%預徵率預繳增值稅 

 

 

► 適用政策的銷售收入範圍 

 

現行小規模納稅人執行兩種徵稅率：3%和 5%。除少部分業務（如銷售不動產、出租不動產、

選擇差額計稅的勞務派遣服務等）適用 5%徵收率之外，大部分業務收入適用 3%徵收率。 

 

須注意的是，1 號公告規定按 1%課稅的應稅銷售收入，僅適用於納稅人取得的適用 3%徵收率

的應稅收入；納稅人取得的適用 5%徵收率的應稅收入，仍然應當按現行規定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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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現行有效的減徵政策，例如銷售二手車依 3%徵收率改按 0.5%徵收增值稅，由於上述政策

是針對所有銷售二手車的增值稅納稅人，理論上將繼續執行。也就是說，對於銷售二手車的小

規模納稅人，在該政策適用期間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仍然可以按 0.5%計算繳納增值

稅。 

 

► 關於優惠享受方式 

 

納稅人在增值稅納稅申報時，按規定填寫申報表即可享受優惠。 

 

► 關於申報填寫 

 

享受該項政策的納稅人： 

• 以 1%徵收率課徵增值稅的銷售額：填寫在《增值稅及附加稅費申報表（小規模納稅

人適用）》「應徵增值稅不含稅銷售額（3%徵收率）」欄位 

• 按銷售額的 2%計算對應減徵的增值稅應納稅額：「本期應納稅額減徵額」及《增值

稅減免稅申報明細表》減稅項目相應欄位 

 

► 能否放棄減稅 

 

納稅人可以就部分或全部銷售收入選擇放棄享受減稅政策，並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 

 

► 關於發票開具 

 

1 號公告執行期間，納稅人原依 3%徵稅率改按 1%繳稅者，應按照 1%徵收率開具增值稅發票

（增值稅專用發票或增值稅普通發票）。納稅人放棄減稅者，則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需注意，

放棄減稅者應按照 3%的徵收率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 

 

增值稅加計抵減政策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生產類服務業納稅人按照當期可抵扣進項稅額加計 5%抵減應納稅額 

 生活類服務業納稅人按照當期可抵扣進項稅額加計 10%抵減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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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計抵減政策 

 

該政策為一項稅收優惠，適用於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符合條件的納稅人按照當期可抵扣進項

稅額的一定比例計算出一項額外抵減額，用於抵減一般計稅方法下所計算得出的應納增值稅

稅額。 

 

相較於此前的政策，1 號公告實施的加計抵減比例有所降低，其中生產類服務業納稅人加計

抵減比例從 10%降低為 5%；生活類服務業納稅人加計抵減比例從 15%降低為 10%。除此之

外，相關徵管事項仍按照此前的規定執行。 

 

► 政策適用範圍 - 納稅人需準確辨別自身所在的行業 

 

5%加計抵減政策適用於生產類服務業納稅人，指提供郵政服務、電信服務、現代服務、生活

服務取得的銷售額占全部銷售額的比重超過 50%的納稅人。 

 

10%加計抵減政策適用於生活類服務業納稅人，是指提供生活服務取得的銷售額占全部銷售

額的比重超過 50%的納稅人。 

 

郵政服務、電信服務、現代服務、生活服務的具體範圍，按照中國財稅[2016]36 號文件中

的《銷售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注釋》執行。 

 

生產和生活類服務業適用加計抵減比例不同，納稅人需準確辨別自身所在的行業，以正確適

用相應的政策。在判定所處行業時，一般根據其開具發票的品名進行實質性判斷。 

 

► 銷售額的確認 

 

根據現行政策，加計抵減政策適用所稱「銷售額」，包括納稅申報銷售額、稽查查補銷售

額、納稅評估調整銷售額。其中，稽查查補銷售額和納稅評估調整銷售額，應當計入查補或

評估調整當期銷售額確定適用加計抵減政策。對於適用差額計稅的納稅人，則以差額後的銷

售額參與計算。 

 

對於經核准實行匯總納稅的總分機構，以總分機構的合計銷售額，確定是否適用加計抵減政

策。需注意，計算後符合加計抵減政策標準者，則匯總納稅範圍內的總機構及分支機構均可

以適用加計抵減政策；反之，總分機構均無法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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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是否適用 1 號公告中的加計抵減政策，理論上按如下方式判斷： 

 

設立時間 銷售額 適用加計抵減政策的時間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 

2022 年 1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的銷售額（經

營期不滿 12 個月的，按照實

際經營期的銷售額） 

符合條件者，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2023 年 1 月 1 日之後 自設立之日起 3 個月的銷售

額 

符合條件者，自登記為一般

納稅人之日起適用加計抵

減政策 

註：如果納稅人在上述相應期間內的銷售額均為零，則以首次產生銷售額當月起連續

3 個月的銷售額確定適用加計抵減政策。 

 

► 適用政策需提交的資料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執行 1 號公告加計抵減政策，納稅人需重新判定其是否適用該政策。適

用政策的納稅人，應在年度首次確認適用時，透過電子稅務局或辦稅服務廳提交一份適用加

計抵減政策的聲明。其中，生產類服務業納稅人提交《適用 5%加計抵減政策的聲明》；生活

類服務業納稅人提交《適用 10%加計抵減政策的聲明》。 

 

► 前期未抵減完的加計抵減額 

 

當期可抵減加計抵減額的計算公式如下： 

當期計提加計抵減額＝當期可抵扣進項稅額×加計抵減比例 

當期可抵減加計抵減額＝上期末加計抵減額餘額＋當期計提加計抵減額－當期調減加計抵減

額 

 

舊政策已於 2022 年底到期，對於納稅人在 2022 年底還有加計抵減餘額尚未抵減完的，官

方表示「可以在加計抵減政策有效期限內繼續抵減應納稅額。加計抵減政策執行到期後，納

稅人不再計提加計抵減額，結餘的加計抵減額停止抵減」。換而言之，納稅人自 2023 年起

不得再根據此前的比例計提加計抵減額，但是鑒於加計抵減政策繼續實施（儘管加計遞減的

比例有所調整），前期結餘的加計抵減額可以在 2023 年度內繼續抵減應納稅額。加計抵減

政策在 2023 年底到期之後，如果政策不再延續，則結餘的加計抵減額將不得再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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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減額應計入企業所得稅應稅收入 

 

需注意的是，納稅人享受的增值稅加計抵減額，應計入企業所得稅應稅收入，按規定繳納企

業所得稅。 

 

其他值得注意的徵管事項 

► 舊政策到期後、新政策發布之前涉稅事項的處理 

 

1 號公告於 2023 年 1 月 9 日發布，追溯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對於該期間適用減免

政策但已經徵收的稅款，納稅人可以抵減以後納稅期應繳納稅款或申請退還。納稅人申請辦

理抵減或退還已繳納稅款，如果已經向購買方開具了增值稅專用發票，應先將增值稅專用發

票追回。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貨物勞務司透過問答的形式規範舊政策到期後、新政策發布之前相關具體

涉稅事項的處理，我們總結如下供納稅人參考： 

 

• 1 月 1 日至 1 月 9 日期間已開具免稅發票，要享受按 1%徵收率徵稅的納稅人，無需

追回免稅發票，直接在申報納稅時按 1%計算繳納增值稅即可。2023 年 1 月 10 日開

始，納稅人適用 1%徵稅政策者，應按照 1%徵收率開具增值稅發票。 

• 1 月 1 日至 1 月 9 日期間已經向購買方開具 3%徵收率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納稅人，

要享受按 1%徵稅，必須在增值稅專用發票全部聯次追回予以作廢或者按規定開具紅字

專用發票後才能適用減稅政策，否則對於已開具專票的部分收入要按 3%徵收率繳稅。 

• 1 月 1 日至 1 月 9 日期間，超過按次納稅起徵點、已經按 3%徵收率繳稅並開具增值

稅普通發票的自然人納稅人要享受按 1%徵收率徵稅，可直接申請退還多繳納的稅款，

無需追回普通發票。 

 

►  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並已開具增值稅發票 

 

根據 1 號公告，對於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並已開具增值稅發票

者： 

 

• 發生銷售折讓、中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要開具紅字發票，應開具對應徵收率紅字發票

或免稅紅字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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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票有誤需要重新開具的，應開具對應徵收率紅字發票或免稅紅字發票，再重新開具

正確的藍字發票 

 

「對應徵收率」如何理解，舉例而言，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按 3%開具增值稅發票，現

需要開具紅字發票的，應按照 3%的徵收率開具紅字發票。 

 

 

結語 

隨著疫情管控在 2023 年 1 月 8 日被調整為「乙類乙管」，各行各業開始逐漸步入常態化回

歸和復甦階段。增值稅優惠政策的調整也是順應發展之勢。納稅人若對政策的具體執行存有

疑慮，建議尋求稅務專業人士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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